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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年度旗山溪與荖濃溪匯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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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1 0 8 年 0 4 月 



項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及說明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1

請再確認疏濬位置是否影響里

嶺大橋及台29線路堤道路橋梁

安全。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函請轄

管機關查復。(詳附

錄七 公路總局公文

三工高雄字第

1080043262號)

✔ ✔

1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10

月9日環署綜字第1070079637號

函略以：經濟部水利署辦理

「108年度災害復原重建疏濬工

程案」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50條所稱「災害復原重建之

清淤疏濬」工程，合先敘明。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詳附錄

五 環保署公文 環署

綜字第1070079637

號)

✔ ✔

2

本次所提送疏濬作業如屬前述

函文所備查之「108年度災害復

原重建疏濬工程案」，則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詳附錄

五 環保署公文 環署

綜字第1070079637

號)

✔ ✔

3

本案「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

疏濬作業」涉及砂石土方作業

，請依規定於開工前申報營建

工程空污費，於疏濬作業期間

確實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管理辦法」及「加強公

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

理要點」規定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4

本工程位於水污染管制區，請

於施工範圍上、下游進行水質

監測，以免違反水污法第30條

第5款規定。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1

本案屬公共工程，請確實依

「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

音防制管理要點」實施本工程

，且請再確認，實施計畫書內

的內容貴單位皆能確實執行。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四、各單位意見：

第七河川局審查

情形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高雄市水利局審

查情形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時間：中華民國108年3月28日（星期四）下午2時00分

二、地點：第七河川局2F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冊

108-110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疏濬作業
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書審查意見說明對照表



2

P1-6疏濬執行方式中有提到施

工期間會施設臨時導水路，因

工區位於高屏溪易發生河川揚

塵區域，建議導水路能盡可能

引水漫流，濕潤裸露地表，減

少揚塵發生。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24第9點)

✔ ✔

3

P1-14，工地及河川出入口管制

，….出入口設置監控錄影…..，

請確實於運輸便道出入口設置

監控錄影設備，倘為屏東端之

出入口，其攝影畫面是否可提

供環保局監控，另針對違規車

輛之處罰規定請納入合約中。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委員的意見，

於工程招標時將此

規定納入工程契約

中。

✔ ✔

4-1

P1-16，工地安全維護措施，(第

二段)，於施工區域應選擇合適

地點設置洗輸設備，請說明何

謂洗輸設備。

感謝委員意見，經

查證，發現此為誤

植導致，以修正為

洗輪設備。(詳P.17

第二段)

✔ ✔

4-2

P1-16，工地安全維護措施，(第

二段)，.........且須於運輸路線可

能產生灰塵處設置灑水系統…

………..，請補充說明擬設置的

地點。

感謝委員意見，已

進行修正。(詳P.17

第二段)

✔ ✔

5 ✔ ✔

5-1-1

P1-21 九、(第三段)，土石運輸

車輛載重應依道路交通法規之

規定………….，請確實遵守。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5-1-2

洗車設備可依環保署「河川疏

濬砂石作業空氣污染防制標準

作業模式」建議，其設備符合

「固定污染源逸散性粒狀污染

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

法」之附表2所訂規格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已

進行修正。(詳P.24

第6項)

✔ ✔

5-1-3

運輸車輛除落實加蓋防塵網並

下拉15公分外，並應能防止所

載運物料掉落或污泥、污水滴

落。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5-2

(2) P1- P25(第七段)，………相

關之環境保護措施……………

，並辦理會勘無誤後再進行疏

濬工作。請確實遵守。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5-3

P1-22圖5-2，本案有規劃一處洗

車台位於屏東端，請說明位置

，另相關防制措施及洗掃能量

亦需至屏東端。建議於合約中

規定，針對違規車輛之處罰規

定請納入合約中。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委員的意見，

於工程招標時將此

規定納入工程契約

中

✔ ✔

P1-20，土石運輸路線規劃、管制及清潔維護



5-4

表5-7，依計畫書所述，本案之

車行路徑需以鋼板、AC、PC或

粗級配舖設，舖設面積需達車

行路徑面積之80%之上，請確

定。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委員意見修

正。

✔ ✔

6

請疏濬工程業者在合約規範要

求作道路認養替代，要求認養

出入口外道路左右兩側至少800

到1000公尺，並落實查核機制

，以減少車行揚塵。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委員的意見，

於工程招標時將此

規定納入工程契約

中

✔ ✔

7

各疏濬工程業者在疏濬工程完

成後視現地狀況配合施以水漫

淹、葉脈式引水、淺塘等工法

，減少河川裸露地表揚塵，並

請於疏濬工程完工後一個月內

把面積位置及相關數據送至本

局做彙整。

感謝委員意見，已

進行修正，並遵照

辦理。(詳P.24第9

點)

✔ ✔

8

運輸車輛建議採用四、五期柴

油車，或加裝濾煙器之柴油

車。

感謝委員意見，本

工程將採用符合相

關法規方法進行車

輛之選用。

✔ ✔

1
疏濬位置尚無本會取水設施與

導水路。
感謝委員意見。 ✔ ✔

1

有關河川區域內河床運輸便道

部分，設置地點應考量避免影

響水流，並請依河川管理辦法

規定，申請河川公地使用許可

後始得施設。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2

有關土石外運部分，請妥善規

劃運輸車輛行經路線，減少對

周邊環境及交通影響，載運過

程應避免超速、超載、污染鄰

近環境及損壞道路。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3

第五章第二節查驗方式部分，

除計畫書所述依「中央管河川

局部河段許可地方政府辦理疏

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33點

規定地方政府應配合河川局辦

理抽查外，仍請注意依「河川

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六

章許可地方政府辦理疏濬兼供

土石第三節施工管理規定辦

理。

感謝委員意見，並

遵照辦理。
✔ ✔

臺灣高雄農田水利會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行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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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二節監控方式部分，

有關工區監控站軟體設施，請

配合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

之整合平台作業，以利資料彙

整與進度控管。

感謝委員意見，本

工程將配合水利署

疏濬系統來進行監

控，以利資料彙整

與進度控管。

✔ ✔

5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

川局部河段許可地方政府辦理

疏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16

點規定，地方政府對疏濬採取

土石所得收益，至少應提撥百

分之五十作為該地方政府水利

整治相關經費。請提供前次疏

濬計畫(第1次計畫免附)土石收

益提撥百分之五十作為水利整

治相關經費之證明文件。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34、P.65)

✔ ✔

6

第九章計畫經費之河川公地使

用費分期繳納部分，依「中央

管河川採取土石使用河川公地

使用費收費標準」並無分期繳

納之規定，先予敘明。本案如

依計畫書所述分6期繳納，則請

依「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

局部河段許可地方政府辦理疏

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10點

及第14點相關規定妥為規劃計

畫執行期程，並依其執行期程

分6期向河川局提出河川公地許

可使用申請。

感謝委員意見，關

於計劃書所述分6期

，經檢討後發現此

期程過長，以於此

次修改中修正，並

依相關規定進行規

劃，期程為2年，1

年2期，一共4期。

(詳P32第3點)

✔ ✔

7

請敘明砂石得標業者運至合法

堆置場或碎解場，應依水污染

防治法及空氣污染防治法等規

定申請排放操作許可。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29第9點)

✔ ✔

8
有關疏濬揚塵防制措施，請於

計畫書內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24第9點)

✔ ✔

9

請依「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

規範」第44點規定，於疏濬工

程開工前與完工後，將相關資

料函送當地檢、警、調單位參

考。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29第12點)

✔ ✔



1
P1-14疏濬範圍請以大斷面樁表

示。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2、P.22)

✔ ✔

2
P1-5疏濬計畫期程與疏濬計畫

書不同，請再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已

將誤植部分之期程

修正為正確期程(詳

P.5第5點)

✔ ✔

3 P1-32保證金是否分期請敘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33第6點)

✔ ✔

4 報告書頁碼請統一編列。

感謝委員意見，已

將所有頁碼編列統

一。

✔ ✔

5
疏濬數量80萬立方公尺是否分

年期辦理請列表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

按委員意見修正。

(詳P.34表9-2)

✔ ✔

經濟部水利署第七河川局管理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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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計畫依據 

  

本次計畫疏濬地點位於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里嶺大橋上游河

段，本河段由於近幾次颱風及豪大雨侵襲，造成河道淤積大片高灘

地，導致水流易沖刷兩岸，因此有必要針對該河段辦理疏濬，將深槽

導引向河心發展，加速洪水排出，確保排洪功能，維護水利建造物、

橋樑堤岸安定，減低洪災，而進行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里嶺大橋上

游河段之疏濬。 

依「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四點，屬於一般疏濬，爰依

據「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中第七點第四款規定由縣（市）政

府依河川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擬具疏濬計畫書、疏濬管理及實

施計畫書函送第七河川局核轉水利署審查後報經濟部核定許可辦

理，並以疏濬作業方式辦理為原則。因此108年度擬具疏濬計畫書、

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書，目前實測現地計畫可疏濬土石量約80萬立方

公尺。 

本計畫如奉核定後，提出河川公地使用許可及土石採取使用許可

申請向第七河川局報請疏濬作業。 

本計畫除依規定提送疏濬計畫外，就疏濬執行方式、土石運輸規

劃、環境維護、環評規定、河川巡防管制、違法行為舉發取締、河川

及跨河建造物安全、機具管理、人力配置、經費運用等措施及執行期

程等另研擬「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作為計畫執行之依據。有關計

畫疏濬河段地理位置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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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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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的 

 
本河段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係延續疏濬計畫以疏濬河床、河道整

理兼具清運土石與疏洪效益。 

疏濬實施期間仍以考量河防安全為首要，採漸進式之疏濬及隨時

進行河道監測，不但可穩定提供各項建設所需之砂石料源，同時藉由

有效管理砂石採取，以確保水利建造物安全，並可減少由外縣市供應

之砂石料源需求，降低各聯外路線砂石車行駛之頻率，減低車禍發生

之機率及對道路系統之破壞，並且可增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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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範圍（含疏濬、管理範圍） 

 
本計畫疏濬範圍位於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里嶺大橋上游900公

尺處，疏濬長度0.95公里，總疏濬量為80萬立方公尺，工地密度平均

值為1.369公噸/立方公尺，故疏濬重量為1,095,200公噸。（附錄五） 

而管理範圍除疏濬範圍外，另包含疏濬施工中之運輸便道，疏濬

管理範圍為疏濬範圍上下游行水區間及運輸便道銜接處之行水區

間。（包含管制站及工區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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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原則 

 
本計畫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原則如下：  

一、 依據河川治理原則，妥善規劃疏濬範圍及實施計畫。 

二、 本計畫河道疏濬土石採取處理方式，對於計畫疏濬之土石量約80萬立

方公尺，疏濬時採由下游往上游漸進開挖，且移排水設施及便道鋪設

應配合開挖順序分段施作。 

三、 本計畫以河道整理、疏濬高灘地河床（高灘地河床指河川低水河槽岸

頂至堤前坡趾（或河岸坡趾）間之河床，在常流量之情況無水流），

本計畫以河道整理，疏濬凸岸、疏濬淤積河床砂石為主要目的。高灘

地砂石開採方式採用層式開採型式進行，是指在計畫河段高灘地上向

下開採一定範圍及深度，開採後深槽必須維持河床平順及河岸連續平

順。 

四、 本河段疏濬將同時辦理河道監測嚴格管制，避免超挖現象，以達成河

道整理目的。 

五、 本計畫於民國108年09月01日至民國110年08月31日，兩年共四期，辦

理疏濬，本次計畫自民國108年09月01日至民國109年08月31日為第一

及第二期每期外運20萬方，共外運40萬方；民國109年09月01日至民國

110年08月31日為第三及第四期每期外運20萬方，共外運40萬方，實際

外運土石量約為80萬立方公尺，計畫申請期間視況淤積情形，依申請

設計高程估算土石淤積積量，向轄管第七河川局申請辦理疏濬作業。 

六、 限於高雄市政府人力及設備，故河道疏濬作業採公開發包，另委託技

術測設服務廠負責監造作業及專案管理作業，派遣工程師管理、管制

及查驗，高雄市政府則除負責督導查核作業，亦負概括全部執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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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內容 

一、 疏濬執行方式（含分區、開挖順序及時間） 

（一）、疏濬處理 

本計畫屬一般疏濬，依據「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中，

第七點第四款規定辦理疏濬工程，執行方式採用「採售分離方式」

辦理為原則辦理發包，另委託技術測設服務廠商負責監造作業；對

於目前實測成果計畫疏濬之總土石量約80萬立方公尺，規劃疏濬範

圍漸進開挖方式為原則，並嚴格管制超挖情形。 

（二）、疏濬分區及開挖順序 

高雄市政府為辦理本疏濬計畫，就實際工作量、執行能力、

目前國內市場需求情形、環保影響及民眾意願妥為規劃，預定疏濬

畫期程自民國108年09月01日至民國110年08月31日，兩年共四期辦理

疏濬作業，且儘可能避開防汛期而進行疏濬工作。 

本計畫河道疏濬土石採取處理方式，實施疏濬時依實際施工

狀況採漸進式開挖，且移排水設施及便道鋪設應配合開挖順序分段

施作。並依據設計圖說之計畫採取高進行疏濬，以高灘地砂石開採

方式採用層式開採型式進行至計畫採取高為本計畫疏濬方式。 

另為避免疏濬期間增加下游河段用水之濁度，故於施工期間

施設臨時導水路，將流水路導離疏濬範圍，便可避免水中開挖造成

下游河段用水濁增加。 

本計畫除疏濬河道砂石道砂石採取外，疏濬基準樁及界樁之

設立、砂石運輸道路之闢建、管制站、地磅及影像監控系統之設置、

環境清潔設備（洗車設備）之建置等先期工程，均需完成，始可進

行土石開挖。 

土石申購商須將開挖之土石運至合法堆置場或碎解場，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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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汙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以及水汙染防治法等規定申請排放操作許

可。 

二、 疏濬河段長度、面積、數量 

（一）、疏濬河段長度、面積、數量 

依本計畫劃定之疏濬範圍，總長度950公尺，寬度為300公尺，

土石方之估算係以平均斷面積乘上斷面間距，實測地形後估算計畫

疏濬土石量約80萬立方公尺，疏濬河段長度、土石方數量計算詳表 

5-1。 

（二）、疏濬河段之查驗、監控方式 

依據「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

監控管理作業措施應包括疏濬界樁之設立、疏濬採取之定期檢測、

管理人力（保全標）、管制設施（含地磅、管制站及影像監控系統）

及其他管理維護措施等。 

由於本計畫疏濬土石量約80萬立方公尺，高雄市政府於疏濬

計畫、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獲得主管機關經濟部核定後，將再據以

提出「河川公地使用許可」申請。申請之行政程序為求周全，本計

畫申請區域將全部疏濬區域及河川區域內之運輸便道等，將提出所

需使用範圍之使用許可申請，於申請河川使用許可時，須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頒訂之「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局部河段許可地方政府

辦理疏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中，第十三點規定「縣(市)政府應於申

請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時，檢附計畫疏濬區現場之疏濬基準樁及疏濬

界樁資料、界樁基準樁佈置平面圖及現有河床高程之縱橫斷面圖，

作為檢測及查驗依據。…」辦理。並且依據「中央管河川局部河段

許可地方政府辦理疏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33點規定地方政府應

依規定辦理自主檢測及配合第七河川局辦理抽查檢測，及依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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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六章許可地方政府辦理疏濬兼供土石

第三節施工管理規定之注意事項辦理。 

計畫疏濬期間，將依計畫採取佈設應有之疏濬基準樁及界

樁，以座標定位，並將界限上之疏濬前、中、後作成紀錄，報請第

七河川局查驗，且需詳細記載每日疏濬土石量於實施管理日報表如

表 5-3，並於次月五日以前將本月疏濬土石數量及累計疏濬土石數量

統計表送第七河川局備查。 

依據「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

河川疏濬工程採售分離之檢測及違規處理如下： 

1・高雄市政府對於河川之採取作業，依其界樁至少每十五個工作天

檢測一次。 

2・承包商依契約規定之時間辦理施工河段之深度範圍自主檢測並

檢附相關紀錄、報告及照片送高雄市政府備查。 

3・高雄市政府對於承包商所送檢測資料，依契約規定辦理複測，並

隨時辦理抽查檢測。 

4・經抽查檢測或複測查驗，如發現超挖、濫採或與計畫圖說等不符

規定情事，經契約規定之檢測標準，認定如屬過失之誤差，執行

機關應要求立即停止採取或停工並限期改善；如屬惡意違反規定

者，應視其情節依法終止契約、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並於確定符

合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後，處以行政罰緩。 

5・經發現將採取之砂石裝載於未有磁卡之砂石車或未經同意擅自

於規定時間外出貨與提貨者，執行機關得依契約辦理，情節嚴重

者終止契約。 

6・另依據「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局部河段許可地方政府辦理疏

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三十三點規定縣（市）政府應依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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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自主檢測及配合第七河川局辦理抽查檢測。 

7・高雄市政府於疏濬施工期間，將委託技術測設服務廠商辦理自主

檢測工作及配合第七河川局，辦理抽查檢測工作，其各單位疏濬

查驗及監控分工具體內容如表 5-2。 

8・在自主檢測部分，對疏濬計畫區域,於執行疏濬兼土石採取期間，

除設有管制站外，並由委託技術測設服務廠商每日派員監測疏濬

範圍與開挖深度，及自主檢測報告之紀錄如表 5-4，並連同監測

紀錄及檢測報告（含採取前、中、後三階段照片）一式二份，於

次月五日前經高雄市政府核轉第七河川局查核。 

9・在工程進行中，倘若發現欵似不符設計圖說及超挖越界情事時，

除即勒令承攬廠商暫時停工，俟改善完成後再行復工外，亦依契

約及相關法令規定進行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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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疏濬土石方計算表 

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疏濬作業 

里程 距離 斷面積(M
2
) 挖方量(M

3
) 備註 

0K+000  681.2  疏濬起點 

0K+050 50.00 901.5 39,568  

0K+100 50.00 815 42,913  

0K+150 50.00 871.6 42,165  

0K+200 50.00 907.7 44,483  

0K+250 50.00 1015.5 48,080  

0K+300 50.00 876.8 47,308 大斷面 73 

0K+350 50.00 816.4 42,330  

0K+400 50.00 708.3 38,118  

0K+450 50.00 604.6 32,823  

0K+500 50.00 583.15 29,694  

0K+550 50.00 638.8 30,549  

0K+600 50.00 629.2 31,700  

0K+650 50.00 683.1 32,808  

0K+700 50.00 781.4 36,613  

0K+750 50.00 955.2 43,415  

0K+800 50.00 1067.6 50,570  

0K+850 50.00 1094.3 54,048  

0K+900 50.00 1126.9 55,530 大斷面 74 

0K+950 50.00 1164.7 57,290 疏濬終點 

 合計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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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疏濬查驗及監控分工具體內容 

單位別 第七河川局 高雄市政府 
委託技術測設服務

廠商 
承攬廠商 

職   

責   

及   

分   

工 

  

  

  

  

  

  

  

1. 第七河川局

對高雄市政

府所送之檢

測資料辦理

抽查驗測。 

2. 辦理督導考

核作業及追

蹤管制。 

3. 委託由技術

測服務廠商

負責監造工

作。 

  

  

  

  

  

 

 

 

 

 

 

 

 

 

 

 

 

 

 

 

 

1. 檢附計畫疏濬區現場之

疏濬基準樁及疏濬界樁

資料、界樁基準樁佈置平

面圖及現有河床高程之

縱横斷面及現有河床高

程之縱横斷面圖，以作為

檢測及查依據辦理，並每

15 個工作天（出料日）

檢測一次。 

2. 詳細記載每日疏濬土石

量於實施管理日報表，並

於次月五日以前將本月

疏督土石數量及累計疏

濬土石數量統計表送第

七河川局備查。 

3. 委託由技術測設服務廠

商負責監造工作。 

4. 每月五日檢送前一個月

監測記錄及檢測報告至

第七河川局查。 

5. 每周現場督導，抽查車

輛磅單是否超載、檢視防

塵網覆蓋情形及工汙染

源管制。 

6. 成立河川巡防取締小

組，負責管理河段巡防、

舉發任務。 

7. 協助第七河川局辦理抽

查檢測及督導考核作業。 

8. 落實計畫管理執行。 

 

 

 

1. 每日派員檢測

疏濬範圍與開

挖深度。 

2. 每月底前辦理

當月施工河段

之深度及範圍

檢測，並作成疏

濬兼供土石業

務ＯＯ年ＯＯ

月份自主檢測

報告。 

3. 每月五日檢送

前一個月每日

監測記錄及檢

測報告至高雄

市政府核轉第

七河川局查核。 

  

  

  

  

  

 

 

 

 

 

 

 

 

 

 

 

1. 施工前會同高

雄市政府及其

委託測設服務

廠商依設計圖

說，現場檢測並

界定疏濬範圍

及每設計橫斷

面設置左右界

樁各一處並標

明各點高程。 

2. 施工中每日製

作自主檢查表。 

3. 將每日日報表

傳真或 E-mail 至

高雄市政府及

監造單位。 

 保全公司 

1. 河川巡防作業。 

2. 地磅系統操作。 

3. 管理載運砂石

車載重及環保

公害事項。 

4. 過磅保全資料

備份並呈送高

雄市政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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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疏濬作業實施管理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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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疏濬作業自主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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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地及河川出入口管制 

為確實管制人員、車輛進出計畫區域，在運輸便道出入口設置

管制站並派保全管理，於出入口設置監控設影，並應以監理站檢測合

格並符合環保設施之砂石車輛始得進入本計畫範圍載運砂石，運輸車

輛均需持高雄市政府所發放之通行證及磁卡入場，如圖 5-1，並於出

入時由保全操作地磅系統及經濟部水利署疏為疏濬管理系統自動記

錄疏濬土石方數量、管理載運砂石車載重及環保公害事項，施工及管

理工作人員應配戴識別證及安全帽。 

位於疏濬區域與河床運輸便道銜接處設置管制站，為砂石運輸

路線終點及管理範圍之主要出入口，除對出入疏濬區砂石車通行證及

廠商磁卡進行查驗外，疏濬土石方數量、交運砂石車載重亦需確認，

管制站內設置地磅、洗車台、運輸便道、環境清潔及其他相關設備以

做好環保公害管制。對非承攬載運作業之人員車輛進出疏濬計畫區，

進行管制與監控，以杜絶弊端發生。 

計畫疏濬運輸便道上規劃設置單一管制站，管制站位置及運輸

路線詳圖 5-2，管制站功能特性詳表 5-5。 

表 5-5 管制站功能特性表 

管制站 功能與特性 

  

管制站 

  

  

1. 於出入口設置監控鑑錄影，並應以監理站檢測合格並符合環保設施之砂

石車輛始得進入本計畫管圍交運砂石。 

2. 便道管理與車輛管制，對非承攬載運作業之人員之車輛進出疏濬計畫

區，進行管制監控,柱絶弊端。 

3. 砂石車輛出入證件與磅單查驗，使用水利署河川疏濬管理系統自動記錄

疏濬土石方數量（採用重量法）、載運砂石車載重等；疏濬土石方數量

之控制採用重量法計量。 

4. 使用水利署河川疏濬管理系統管制車輛超重行為，系統可輸入載運車輛

之超重管制重量，超重車輛則無法完成過磅載運出管制站。 

5. 做好環保公害管制，如是否為監理站檢驗合格之車輛、載運車輛是否使

用合法油品、載運砂石之車輛是否經洗車台洗淨輪胎且覆蓋防塵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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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 

疏濬作業(採售分離) 
 

車輛通行證 

 

 

 

 

 

 

圖 5-1 車輛通行證及感應磁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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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及機具管理 

高雄市政府將依據疏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內容執行管理，疏濬

期間對於工區範圍內之其他工程施工應協調互相配合,避免有妨礙其

他工程施工之行為，承包商應約束施工人員遵守紀律配帶識別證及安

全帽，如有任何糾紛或違法行為，既由承包商負完全責任，另承包商

應對所屬員工及施工人員辦理保險作業，以維護及保障相關人員之權

益。 

施工人員應確實依執行機關指定之疏濬分區位置、開挖順序、

開挖深度及土石數量進行疏濬及土石採取，並應導守監管單位之查驗

及指導，如承包商所指派人員或工地監工無法稱職或勝任工作時，承

包商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更換。 

本河段於疏濬實施期間，承包商須自行安排運送執行本工程所

需之機具、設備、材料及必要供應品運送至工地、並對運輸作業負全

部責任。對於進入本計畫範圍內執行疏濬兼供土石作業之施工機具

（包挖土機、堆土機、砂石載運車輛、灑水車及洗掃車等設備），均

應標示明顥標誌及編號以資識別。施工機具應定期進行維護保養（保

養潤滑），並禁止使用非法機具及拼裝或無照之運輸車輛，而施工機

具及設備之操作與維修應使其排放之有害氣體儘可能減少，或將污染

產生量減至最低，以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要求。 

五、 工地安全維護措施 

為維護本河段於疏濬實施期間之工地安全，高雄市政府將依照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應依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與工

程契約等有關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並應確實辦理安全衛生管理工

作，同時應使全體員工暸解本工程之地域性與重要特性，並於工地適

當場所張貼有關安全衛生標語及海報等警示，另應加強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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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維護，避免職業災害發生，高雄市政府將依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等法令規定，確實實施自動檢查並將紀錄存查.如經相關單位督導檢

查時發覺有缺失或未確實辦理，經通知後應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畢，

若逾期仍未辦理改善者，將函請勞工檢查機構依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於各出入口或管制站應豎立明顥之安全疏散路線圖及「工地危

險、閒人勿入」等安全標誌，並擬訂疏濬區域防洪人員機具安全疏散

管制措施送請轄管第七河川局備查，且遵守相關主管機關之道路 標

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環境衛生及工地清理等之有關規定。而疏

濬期間各項工地設施及其相連設施、裝置之設置及維護作業，應採行

合理之防範措施，以保障人員及基地之安全衛生。如經相關管理單位

認為有危及安全、衛生之情形時，得立即要求切斷或變更上述或其他

部分裝置。 

於施工區域應選擇合適地點設置洗輪設備，以確保離開疏濬區

域之車輛及機具不致沾有污泥、雜物或石塊等。且須於運輸路線(主要

以採區內接近堤防末端)可能產生灰塵處設置灑水系統，對於進出車輛

予以灑水或覆蓋，以避免揚塵過多。如有臨時建築物（管制站），應

以不阻礙疏濬期間各項工程設施及車輛進出為原則。於本疏濬工程完

成後，應拆除所有臨時（假設）工程，並將計畫區域內各區域恢復原

狀。 

施工期間疏濬作業區之安全維護，委請保全公司執行，負責維

護疏濬區內（包括防火、防盜、傷害、破壞及歹徒滋事騷擾等事件）

緊急事件或突發事件之處理，疏濬出料時間，並應協助檢視運輸車輛

裝載是否合格（如蓋帆布、防塵網、清潔等）始可放行。 

施工期間之鄰水作業依據「營造安全安衛生設施標準」相關

規定建立作業連絡系統，隨時與高雄市政府或相關河川管理機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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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了解該地區及上游降雨量並監視作業地點上游河川水位或土石

流狀況，如有水位暴漲或土流時，立即通知作業人員迅即撤退；另

針對救機具、設備、材料規格、數量及存放位置包含：動力救生船

（如橡皮艇）、救生圈、救生衣等應於工區備妥，定期檢查使用功

能是否正常並填具安全檢查表。 

因本案跨越汛期，依據「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要

點」規定第九項第（六）點：跨年度汛期施工之延續性工程，依施

工現況對核定之施工計畫有關汛期防災內容、防汛應變計畫，作必

要之檢討修正並報核，以符實際。 

六、 河川巡防計畫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局部河段許可地方政府辦理

疏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二十三、地方政府應成立河川巡防取締

小組，負責管理河段之盜採砂石、垃圾回填、廢棄物（土）傾倒與

其他違法違規行為之巡防、舉發任務。一經查獲相關違規行為時，

應即通知河川局並配合派員前往取締。 

本河段於疏濬兼供土石採取實施期間，為充分掌撏及維護河

防安全，主要由高雄市政府成立河川巡防小組執行巡防工作，監造

公司與保全公司協助參與執行；高雄市政府成立河川巡防取締小

組，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巡防工作，負責管理疏濬河段之盜濫採砂

石、垃圾回填、廢棄物（土）傾倒與其他違法違規之巡防、舉發任

務；監造公司與保全公司則協助高雄市政府於疏濬河段執行巡防工

作；無論高雄市政府之河川巡防小組或監造單位與保全公司之協助

巡防工作，一經查獲相關違規行為時，即依相關程序辦理。河川巡

防計畫分工具體內容如表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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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河川巡防計畫分工具體內容 

高雄市政府 監造公司 保全公司 

1.成立河川巡防取締小組定

期或不定期進行採區外巡

防工作，負責管理河段之

盜濫採砂、垃圾回填、廢

棄物(土)傾倒與其他違法

違規行為之巡防、舉發任

務。一經查獲相關違規行

為時，應即通知第七河川

局並配何派員前往取締。 

2.委託監造公司及保全公司

協助巡防工作。 

1.協助高雄市政府負責管

理河段之盜濫採砂

石、垃圾回填、廢棄物

(土)傾倒與其他違法違

規行為之巡防、舉發任

務。一經查獲相關違規

行為，應即通知高雄市

政府並由高雄市政府

通知第七河川局配合

派員前往取締。 

1.協助高雄市政府負責

管理河段之盜濫採砂

石、垃圾回填、廢棄物

(土)傾倒與其他違法違

規行為之巡防、舉發任

務。一經查獲相關違規

行為，應即通知高雄市

政府並由高雄市政府

通知第七河川局配合

派員前往取締。. 

 

七、 違法行為舉發取締措施 

本計畫之河川巡防工作由高雄市政府成立河川巡防小組執

行巡防工作，監造公司與保全公司協助參與執行。高雄市政府成立

之巡防取締小組將行疏濬河段定期或不定期河川巡防工作，一經查

獲相關違規行為時，應即通知第七河川局並配合派員前往取締。而

監造公司與保全公司協助疏濬河段之河川巡防工作時，當發現有相

關違規行為時，應即刻電話通知高雄市政府，並由高雄市政府通知

第七河川局配合派員前往取締。 

八、 河防及跨河建造物安全維護管理 

疏濬作業執行期間，為控管疏濬深度及維護河防安全，除定

期辦理檢測工作外，亦對計畫圍建造物實施定期或不定期勘察工

作，尤其在汛期或颱風過後更應加強巡查檢視工作。 

為河防及各跨河建造物安全起見，於本河段疏濬實施期間，

堤防及橋樑等建造物，尤其在汛期及颱風過後將不定期加強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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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發生基腳下陷及基礎土石遭洪流掏空情事，影響結構物安

全，若第七河川局或相關單位需要辦理檢測等工作，高雄市政府則

協助配合。 

九、 土石運輸路線規劃、管制及清潔維護 

有關高雄市政府辦理之疏濬砂石運輸規劃路線（圖 5-2）為

避免影響市內交通，原則上盡可能規劃使用河川床運輸便道，並規

劃由駛出管制站後，銜接至里港及旗山砂石運輸便道，再運往高

雄、屏東等鄰近之砂石場。 

地磅站預定設置於高灘地旁，出入口（洗車台）原則預定設

置二處，實際設置位置及數量將依實際施工時狀況移動調整。 

土石運輸路線如若行駛一段道路，可能造成當地居民交通上

之不便及安全上之影響，因此必須使用符合監理站檢驗合格並符合

環保設施之運輸砂石專用車輛，運輸車輛載重應依道路交通法規之

規定不得超載，若逾越限重則不能載出工區，作為管控運輸車輛超

載之行為；另外規定出貨時間，並於民眾用路之間峰時段加派交通

維持人員，以減少對當地民眾日常生活之衝擊及交通安全維護。 

由於運輸河床便道設設置於河川區域，亦將依河川管理辦法

規定併同疏濬區域申請河川公地使用許可。 

計畫疏濬運輸便道上規劃設置單一管制站，其功能與特性如

表 5-5所示，同時亦於合約內要求疏濬工程開工後30天內完成管制

站之設立。 

於運輸期間如有損壞堤防構造物，將立即修復及通報第七河

川局知悉；運輸便道維護時，停止出料及運輸並通知高屏溪流域管

理委員會，另其他時間挖土機或推土機需停放於固定場所，不得一

邊維護運輸便道，一邊進行提料，且提料時間所屬相關機具須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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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置停放，不得於其他地區停放。 

土石運輸車輛載重應依道路交通法規之規定，土石運輸車輛

除避免影響交通外，並管制運輸車輛須監理站檢驗合格之車輛方可

進入裝載砂石，從源頭管理要求加蓋防塵網落實下拉15公分，以及

督促土石申購商加強車輛清潔維護工作，以免污染損壞鄰近環境及

運輸道路。 

管制站出入口處設置環境保護設備如洗車台或高壓沖洗設

備等，以避免污泥污染路面，運輸便道施設灑水設施或灑水車及掃

街車等，防止掦塵發生，相關之環境保護措施亦於合約內要求於開

工後30天內施設完成及準備完善，並辦理會勘無誤後再進行疏濬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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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運輸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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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環評規定因應及環境維護措施 

本河段於疏濬實施期間，除將依現行相關環保法令標準及施

行細則之要求，採取各項規定因應措施及繳納各項環保規費，並負

責土石運輸專用道路（含河床運輸便道）之清潔維護及必要之洗掃

作業。 

疏濬區域之表土推至周邊低窪處填平不得外運；雜草由承攬

廠商載運至合法場地放置，漂流木應依照林務局相關規定辦理。 

有關環境影響評估部分，本次辦理之疏濬作業依「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50條第1款之規定，

該發行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災害復原重建之清淤疏濬或

屬災害復原重建、搶通知警及工程，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因應相關環評規定仍採取下列各項環境維護措施並依據「營

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防止揚塵（相關條文

詳表 5-7）: 

（一）管制站出入口處設置環境保護設備，以避免污泥路面。嚴格

管制運輸車輛依規定限重裝載砂石不得超載、加蓋防塵網並

下拉15公分，及加強車輛清潔維護及必要之洗掃作業，以免

污染損壞鄰近環境及運輸道路，並由保全人員確實檢查後方

能放行。 

（二）疏濬區域及土石運輸便道以灑水車每日不定時灑水，以防止

揚塵發生，並以同等功能較粗之粒料鋪設便道做為抑制粉塵

之防制措施。 

（三）疏濬區域、土石運輸便道及各處管制站之適當地點設置環保

警語、告示牌提醒工作人員注意安全，遵守環保規定。 

（四）禁止使用非法機具及拼裝、無照之運輸車輛，施工機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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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定期保養潤滑及檢修，以符合國家相關環保規定。 

（五）疏濬車輛嚴格管制使用合法油品，並納入合約規範，訂定違

約罰責。 

（六）洗車台之防制設備將設置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之規定，並設置警語告示牌、噴水設備佈設總長

度至少應大於洗車台長度，每一噴水口設置間隔應為五十公

分以下、噴水口應採高低噴水角度間隔設置，沖洗高度範圍

應涵蓋車體、噴水設備之加壓馬達應達十五馬力以上、運輸

車輛通行洗車台期間，應持續噴水，車輛進入洗車台刪路線

鋪設長度10公尺、厚度15公分RC路面（洗車台前路線可鋪設

長度不足10公尺則配合現地狀況調整），洗車台至聯外道路

（既有道路AC、PC）視現況長度鋪設厚度15公分RC路面，

以減少泥沙外帶，做好源頭管控。 

（七）相關疏濬設置防治措施將參考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編列之「河

川疏濬防治措施手冊」，以及道路管理維護清理，將參照環

保署「街道揚塵清掃作業手冊辦理」。 

（八）洗掃車輛應符合環保署研訂之「街道揚塵清掃作業手冊辦理」

之相關規定，疏濬作業期間，將請委託之監造單位將洗掃操

作紀錄與照片上傳至相關環保局之自主管理平台。 

（九）有關疏濬期間揚塵防治作為，疏濬過程中未逹計畫採取高

時，開挖區域加強灑水措施以抑制揚塵產生，若全區完成疏

濬逹計畫高時，採因地制宜措施，以水覆蓋疏濬區域，就近

引入河水進行水漫淹方式，以水覆蓋疏濬區域抑制揚塵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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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理相關條文 

條文 內容 

第五條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 

前項標示牌內容，應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

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第十條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於營建工地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

石、土方或廢棄物之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台，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洗車台四周應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 

二、設置廢水收集坑。 

三、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 

前項營建工程無設置洗車台空間時，得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並妥善處理洗車廢

水。 

第一項洗車設施於車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應有效清洗車體及輸胎，其表面不得附

著污泥。 

第十三條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

棄物，其進出營建工地之運送車輛機具，應採行下列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之

一： 

一、採用具備密閉車斗之運送機具。 

二、使用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防止運物料掉落地面之防制設

施。 

前項第二款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應捆紮牢靠，且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車

斗上緣以下至少十五公分。 

第十三條之 

一 

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油應符合車用汽柴油成

分管制標準。 

第十六條 
營建業未能依規定，於營建工地採行空氣汙染防制設施時，德提出替代之防制設

施，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有關上述營建工程空氣汙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條文，因實際執行時無
法依規定於營建工地採行空氣汙染防制設施時，本計畫將依照第十六條規

定提出替代之防制設施，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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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計畫執行分工及人力配置 

 

惟限於高雄市政府內人力，因此擬於經濟部核定後，由高雄

市政府辦理疏濬兼供土石作業業務；另委由技術測設服務廠商協助

辦理發包預算、測設及疏濬施工實施期間負責辦理監督、檢測、查

驗及負責工地安全，並對進出工地之車輛進出管制相關安全維護措

施。河川巡防作業則由高雄市政府、監造單位與保全公司共同負

責，各階段各單位工作項目及人力配置詳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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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計畫分工項目及具體內容 

項目 工作階段 高雄市政府 
委託技術測設服務

廠商 
承攬廠商及保全 

一 

埋樁、辦理發

包及管制站

設立 

1.辦理疏濬作業公開發

包及合約制製作。 

2.河川公地使用申請。 

 

1.依核定之實施計

畫進行現場基準

樁及界樁之佈設。 

 

1.【承攬廠商】依核定之實

施計畫所選定之出入口設

置管制站等相關措施（包

含環保措施）。 

2.【承攬廠商】不必要出入

口（越堤路）予以封閉或

縮小路寬。 

3.【承攬廠商】運輸便道設

置。 

二 
疏濬施工階

段 

1.辦理督導查核及追蹤

管制。 

2.辦理每 15 工作天檢測

1 次。 

3.配合第七河川局辦理

督導考核及抽查檢

驗。 

4.成立河川巡防取締小

締小組負責執行採區

內外河川巡防作業。 

1.督導施工人員依

疏濬位置、開挖順

序及開挖深度進

行疏濬。 

2.負責疏濬現場查

驗及監控，並製作

紀錄。 

3.督促承攬廠商辦

理安全衛生管理。 

4.成立監造單位負

責執行採區內河

川巡防作業。 

1.【承攬廠商】維護施工區

域環境衛生及工地清理。 

2.【承攬廠商】各項安全維

護措施之執行。 

3.【保全公司】需負責疏濬

區域之河川巡防工作，以

避免疏濬區遭廢棄物傾

倒。 

4.【保全公司】施工機具及

人員之管制。 

5.【保全公司】負責管制管

制站之進出口。 

6.【保全公司】過磅操作及

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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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配合事項 

 

於計畫執行期間將先與相關單位針對下列事項進行協調配

合，俾利計畫順利推動與進行。 

一、執行疏濬及土石開挖行為如有影響河防、跨河等建造物安全或妨礙

各機關團體取水引水之虞時，將依權責單位指示，執行配合措施或

暫停疏濬行為，以防止意外事件發生，俟問題排除後，方可繼續進

行工作，如疏濬作業期間造成建造物損壞，應修復完妥，恢復其原

有功能。 

二、疏濬計畫範圍內經查目前無民眾耕種使用之用地，若疏濬期如遇爭

議事件，由高雄市政府視需要召開地方說明會，以利後續疏濬作業

之進行。 

三、計畫範圍內各項違法違規行為，按現行權責劃分規定，由權責單位

依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闗規定從嚴處分。 

四、商請計畫區域轄區警察局協助調派警力，於必要時支援執行出入口

管制站管制及夜間取締違規案件之處理。 

五、本計畫實施期間將歷經汛期，對於颱洪暴雨期間之汛期應變措施，

包括成立本計畫防汛編組、隨時掌握天氣預報資料、人員進出河川

區域管制、機具車輛進出河川區域管制、豪大雨預報之處理措施、

颱風警報期間之處理措施（包括現場施工面之適當整平處理及人員

機具車輛之撤離）、洪水後之現場勘查及現場整理，均將確實執行。 

六、疏濬施工期間，將嚴格管制疏濬採取之砂石，不任意堆置，高雄市

政府將依照水利法規定禁止土石申購商於工程場址內設置臨時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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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場，並於合約明文規定若有此情事發生，除依相關水利法規定辦

理外亦得勒令停工。 

七、管制站相關措施（如管制所、洗車台、地磅、監控系統、臨時水電、

臨時廁所、灑水車、其他道路封閉設施、交通安全設施等）與運輸

便道，將由承攬廠商於疏濬期間負責設置及管理維護，並配合環保

局作好相關措施。 

八、得標廠商應於開工日前擬訂品質管理計畫書、施工計畫書等送交監

造單位及高雄市政府，俟審查通過及相關設施設置完成且界樁經檢

測無誤後，始准予採取土石。 

九、砂石得標業者運至合法堆置場或碎解場，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及空氣

污染防治法等規定申請排放操作許可。 

十、疏濬施工及進出料時間，為每日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止，其餘時間

禁止施工及進出運輸，如有特殊原因應報經第七河川局同意調整工

作時間。 

十一、由高雄市政府視需要召開地方說明會，向民眾說明疏濬工作規劃

事宜、行駛路段，事先逹到溝通及共識，減少民眾欵惑與不解，降

低民怨產生。 

十二、依｢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44點規定，於疏濬工程開工

前與完工後，將相關資料函送當地檢、警、調單位參考。 

十三、有關完工檢測部分,依「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局部河段許可地

方政府辦理疏濬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第34點第1項規定，地方政府應

於本計畫許可量疏濬完畢後，許可區域全面辦理完工檢測查驗作成

報告，且無論是否疏濬完畢，至遲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後十五日內，

將完工檢測查驗報告及照片一式三份，送河川局辦理複測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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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執行期程 

 

本計畫之執行期程，預計自民國108年09月01日至民國110年

08月31日，兩年共四期。到期後計畫結束，全面停止疏濬，如依現

況確有繼續之必要，續依法定程序辦理。 

第一階段：分為「計畫審查階段」及「河川公地申請使用許

可階段」。計畫審查階段-疏濬計畫書暨疏濬管理及實施計畫書送經

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審查及經濟部水利署複審階段預定於民國

108年06月02日前完成審查(詳表8-2計畫項目預計辦理時程)。 

第二階段：「監造及辦理疏濬兼供土石標售作業發包階段」，

本疏濬計畫採以「採售分離」方式辦理發包，預計於108年09月01

日前完成發包作業。 

第三階段：「疏濬兼土石標售作業進行階段」，計畫執行期間

預定自民國108年09月01日至民國110年08月31日，兩年共四期，辦

理疏濬，本次計畫自民國108年09月01日至民國109年08月31日為第

一及第二期每期外運20萬方，共外運40萬方；民國109年09月01日至

民國110年08月31日為第三及第四期每期外運20萬方，共外運40萬

方，實際外運土石量約為80萬立方公尺，於民國110年08月31日前完

成最後階段之工作(詳表8-1計畫預計分期辦理時程)。 

表 8-1 計畫預計分期辦理時程 

里程 疏濬土石方數 河川公地使用費 保證金

第一期 (108/9/1~109/2/29) 0K+000~0K+250 200,000 6,000,000 600,000

第二期 (109/3/1~109/8/31) 0K+250~0K+500 200,000 6,000,000 600,000

第三期 (109/9/1~110/2/28) 0K+500~0K+750 200,000 6,000,000 600,000

第四期 (110/3/1~110/8/31) 0K+750~0K+950 200,000 6,000,000 600,000

第一年

(108/9/1~109/8/31)

第二年

(109/91~110/8/31)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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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計畫項目預計辦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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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計畫經費（含收入及支出） 

依據計畫執行及人力配置方式，本疏濬計畫主要支出項目為委

託技術測設服務廠商費、疏濬作業-支出部份費用、河川使用費、雇用

保全成立河川巡防取締小組之人事費及管理費，各費用概述如下： 

一、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費用： 

共分為三部份，壹、機關委託辦理事項(含預算書編制)1,730,000

元；貳、疏濬作業支出部分工程監造費6,270,000元；參、地磅管理系

統電腦等及監視管控系統設備及租用費3,000,000元，合計：11,000,000

元。 

二、疏濬作業-支出部份費用： 

1.工程標：支出部份所需費用以土石方量80萬立方公尺（內含支出部

分、職業安全衛生設備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因此共計約需22,800,000

元。 

另職業安全衛生設備費用係包含安全帽、鄰水作業相關安全措施（如

急救箱、救生衣、救生圈、跨河繩及緊急逃生路線闢建等相關費用）；

環境保護措施費係包含洗車設備、灑水車費用，工地清潔費及相關教

育訓練費用等等… 

2.工程管理費(500萬以下*3.5%，500萬~2500萬*3%)：工程管理費約為

709,000元。 

3.公共藝術基金(1%)：22,800,000*1%=228,000 

三、河川公地使用費： 

為開採砂石，必須向第七河川局申請使用河川公地，開採每立

方公尺土石方約需100*0.3=30，本計畫實際外運土方量約80萬立方公

尺，河川使用費支出約需24,000,000元，分為兩年四期繳款，每期為

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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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川巡防取締小組作業及管理費： 

工程期間之河川巡防取締小組作業費，直接向台灣銀行訂

購，每日約需保全8人，所需經費概估約5,000,000元。 

五、空氣汙染防制費：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之「營建工

程空氣汙染防制費收費費率」，需繳納空氣汙染防制費每立方公尺

5.1元，本計畫土方量約80萬立方公尺，空氣汙染防制費支出約需

4,080,000元。 

六、保證金之編列： 

依據行政院水利局自民國107年7月6日生效之「中央管河川

區域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一般性海堤之使用行為保證金收取及退還

基準」，需繳納保證金以公地使用費10%計收，本計畫公地使用費

24,000,000元，保證金支出約需2,400,000元，同公地使用費支分期方

式，分為兩年四期繳款，每期為600,000元。。 

總計上述七項支出經費約需69,280,000元。 

疏濬土石收入盈收概述如下： 

目前暫估標售價格每公噸以70元計，本計畫外運土方量約

1,095,200公噸，土石標售預計收入約為76,664,000元。 

本計畫所能獲得效益除採取土石實際所得之直接效益外，尚

包含提升河防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降低洪災損失、促進

地方繁榮及提高就業率等間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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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計畫經費收支表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一 支出經費           

1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費用 式 1 11,000,000 11,000,000   

2 疏濬作業-支出部份費用 式 1 22,800,000 22,800,000   

3 河川使用費 式 1 24,000,000 24,000,000   

4 河川巡防取締小組作業及管理費 式 1 5,000,000 5,000,000 保全費 

5 空氣汙染防制費 式 1 4,080,000 4,080,000   

6 保證金 式 1 2,400,000 2,400,000  

  小計       69,280,000   

二 疏濬土石收入盈收 式 1 76,664,000 76,664,000   

 

 

表 9-2 分期辦理說明表 

期程 

第一年(108/9/1~109/8/31) 第二年(109/91~110/8/31) 

總計 第一期

(108/9/1~109/2/29) 

第二期

(109/3/1~109/8/31) 

第三期

(109/9/1~110/2/28) 

第四期

(110/3/1~110/8/31) 

疏濬土石方數

(萬立方) 
20 20 20 20 80 

河川公地使用

費(千元) 
6000 6000 6000 6000 24000 

保證金(千元) 600 600 600 600 2400 

   

砂石價格調整將依照實際辦理土石標售時，參考經濟部礦務局最新公布之各縣

市砂石廠量及價格統計表之價格調整。 

  本計畫疏濬土石所得實際收益，將提撥50%作為水利整治相關經費，並依

據整體治水規劃實際需要，進行調查、計畫，再編列於高雄市轄內各河川暨區

域排水之工程項目下執行，由於106年度已辦理疏浚作業(詳P65)，但實際施作

情形將依發包後收入情形調整修正及增減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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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預期效果 

 

本計畫執行後，預期有下列各項成效： 

一、疏濬工作完成後可有效降低洪水位，確保河川洪功能，維護水工結

構物與橋樑之安全，確保沿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河道適當辦理疏濬，可疏導洪流於河心，恢復河川正常水流及輸砂

功能，並減少洪水對兩岸堤防及道路之沖刷，降低洪災損失。 

三、砂石資源得以有效合理開採，除提供高雄市政府收入外，亦可增加

市庫水利建設經費。 

四、配合國家砂石供應政策需要供應土石，調和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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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及附錄 

 

附錄一 套繪河川區域線及疏濬範圍圖 

附錄二 疏濬計畫平面圖 

附錄三 疏濬計畫分期平面圖 

附錄四 疏濬計畫縱橫斷面圖 

附錄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免環評公文 

附錄六 工地密度試驗 

附錄七 相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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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套繪河川區域線及疏濬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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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疏濬計畫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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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疏濬計畫分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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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疏濬計畫縱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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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免環評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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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程名稱 水系 河川別 工程地點 長度範圍(km) 土方量(萬m
3
) 災害原因 施工期程 必要性原因 備註

1
蘭陽溪40至42斷面

間河段
蘭陽溪 蘭陽溪

宜蘭縣三星鄉、

員山鄉
1.5 3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7/10~108/09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2
蘭陽溪48至53斷面

間河段
蘭陽溪 蘭陽溪

宜蘭縣三星鄉、

大同鄉
2.5 19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3
羅東溪北成橋至鼻

頭橋上游間河段
蘭陽溪 羅東溪 羅東鄉、三星鄉 7.48 6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9/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4
和平溪4至9斷面間

河段
和平溪 和平溪

花蓮縣秀林鄉、宜

蘭縣南澳鄉
1.5 8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9/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
後龍溪龜山大橋至

高速公路橋河段
後龍溪 後龍溪

苗栗縣苗栗市、頭

屋鄉、公館鄉
1.1 2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6
108年度大甲溪斷

面63至65河段
大甲溪 大甲溪 臺中市東勢區 1.5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09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7
大安溪斷面30-33

河段
大安溪 大安溪 苗栗縣卓蘭鎮 1.4 101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8
貓羅溪軍功橋至祖師

橋河段
烏溪 貓羅溪 南投縣南投市 1.4 1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9
107北港溪中原橋上下

游及福興橋下游河段
烏溪 北港溪

南投縣仁愛鄉國姓

鄉
1.1 62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07/12/01~110/11/3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10 陳有蘭溪愛國橋段 濁水溪 陳有蘭溪 南投縣信義鄉 2 3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經濟部水利署108年度災害復原重建之疏濬工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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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陳有蘭溪明德堤防段 濁水溪 陳有蘭溪 南投縣信義鄉 2 3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2 陳有蘭溪郡坑段 濁水溪 陳有蘭溪 南投縣水里鄉 3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3
陳有蘭溪與濁水溪匯

流口上游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水里鄉 3 7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4 塔羅灣溪廬山溫泉段 濁水溪 塔羅灣溪 南投縣仁愛鄉 2 2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5 濁水溪囚砂區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集集鎮 3 12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6
濁水溪第二高速公路

橋下游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竹山鎮 2 3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7 濁水溪四合村段 濁水溪 濁水溪 雲林縣莿桐鄉 2 3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8 濁水溪自強橋下游段 濁水溪 濁水溪 雲林縣二崙鄉 2 10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9 濁水溪西濱橋下游段 濁水溪 濁水溪 雲林縣麥寮鄉 2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20 清水溪全仔社橋段 濁水溪 清水溪 嘉義縣梅山鄉 2 2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21 加走寮溪瑞興橋段 濁水溪 加走寮溪 南投縣竹山鎮 1 1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22 濁水溪武界橋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仁愛鄉 1 1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23 濁水溪寶石橋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水里鄉 2 6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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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卓棍溪羅羅格橋段 濁水溪 卓棍溪 南投縣水里鄉 2 3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25
濁水溪永興吊橋下游

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水里鄉 1.5 6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26 濁水溪玉峰橋下游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水里鄉 3 12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27 濁水溪集鹿橋上游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集集鎮 1.5 7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28 濁水溪香園腳段 濁水溪 濁水溪 南投縣竹山鎮 2 6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29 和社溪桐林橋段 濁水溪 和社溪 南投縣信義鄉 3 4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導引主流，增加

通洪斷面，需辦理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30
急水溪斷面102-104河

段
急水溪 急水溪

台南市東山區、白

河區
0.6 10 淤積阻水 108/12~109/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31
曾文溪二溪大橋下游

河段
曾文溪 曾文溪 台南市大內區 0.9 4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2~109/01

河道淤積嚴重，通洪斷面不

足，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

程，以維河防安全。

32
曾文溪曾文溪橋至麻

善大橋河段
曾文溪 曾文溪 台南市官田區 1.05 4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2~109/01

河道淤積嚴重，通洪斷面不

足，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

程，以維河防安全。

33
高屏溪萬大橋至雙園

大橋河段
高屏溪 高屏溪

高雄市林園區高雄

市大寮區屏東縣新

園鄉

4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34
高屏溪斜張橋上下游

段
高屏溪 高屏溪

高雄市大樹區屏東

縣里港鄉
4 10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35
荖濃溪新威大橋至高

美大橋河段
高屏溪 荖濃溪

高雄市六龜區屏東

縣高樹鄉
8 1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36
荖濃溪里港大橋至里

嶺大橋河段
高屏溪 荖濃溪 屏東縣里港鄉 4 1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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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荖濃溪勤和河段 高屏溪 荖濃溪 高雄市桃源區 3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38
荖濃溪六龜大橋上下

游至新威大橋河段
高屏溪 荖濃溪

高雄市六龜區高雄

市美濃區
4 7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39
荖濃溪高美大橋至里

港大橋河段
高屏溪 荖濃溪

屏東縣高樹鄉屏東

縣里港鄉
4 7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40
旗山溪新旗尾橋至與

荖濃溪匯流口河段
高屏溪 旗山溪

高雄市旗山區屏東

縣里港鄉
5 7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1
旗山溪通仙橋至月眉

橋河段
高屏溪 旗山溪

高雄市旗山區高雄

市杉林區高雄市甲

仙區

5 7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42
隘寮溪三地門大橋上

下游河段
高屏溪 隘寮溪

屏東縣內埔鄉屏東

縣瑪家鄉屏東縣三

地門鄉

6 7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3
隘寮溪南華大橋上下

游河段
高屏溪 隘寮溪

屏東縣鹽埔鄉屏東

縣高樹鄉
5 10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4
隘寮溪高樹大橋上下

游河段
高屏溪 隘寮溪

屏東縣里港鄉屏東

縣高樹鄉
5 10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5
濁口溪大津橋上下游

至羅木斯橋河段
高屏溪 濁口溪 高雄市茂林區 5 7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46
美濃溪無名橋至西門

橋河段
高屏溪 美濃溪 高雄市美濃區 5 2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7
美濃溪中壇橋至旗山

溪匯流口河段
高屏溪 美濃溪 高雄市美濃區 5 2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8
武洛溪口社橋至隘寮

溪匯流口河段
高屏溪 武洛溪

屏東縣高樹鄉屏東

縣鹽埔鄉
5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49
花蓮溪至壽豐溪匯流

口
花蓮溪 壽豐溪 花蓮縣壽豐鄉 1.5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許可地方政府

50 馬鞍溪馬太鞍溪橋 花蓮溪 馬鞍溪 花蓮縣光復鄉 2 2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108-110 年旗山溪與荖濃溪匯流口疏濬作業」委託設計及計畫書撰寫案 

 
55 

 
51 馬佛溪馬佛橋上游 花蓮溪 馬佛溪 花蓮縣光復鄉 1.5 1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2
花蓮溪與萬里溪匯流

口
花蓮溪 萬里溪 花蓮縣鳳林鎮 1 21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3 花蓮溪吳全段 花蓮溪 花蓮溪 花蓮縣壽豐鄉 1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4 豐坪溪太平溪橋
秀姑巒

溪
豐坪溪 花蓮縣玉里鎮 1.5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5
秀姑巒溪與豐坪溪匯

流口

秀姑巒

溪
秀姑巒溪 花蓮縣玉里鎮 1.5 1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6 富興溪
秀姑巒

溪
富興溪 花蓮縣瑞穗鄉 1.5 1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7 秀姑巒溪加納納提段
秀姑巒

溪
秀姑巒溪 花蓮縣玉里鎮 3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8 秀姑巒溪崙天堤段
秀姑巒

溪
秀姑巒溪 花蓮縣富里鄉 1.5 5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59 秀姑巒溪高寮大橋
秀姑巒

溪
秀姑巒溪 花蓮縣玉里鎮 2 75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60 秀姑巒溪三民堤段
秀姑巒

溪
秀姑巒溪 花蓮縣玉里鎮 1.5 50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8/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61
新店溪秀朗橋至福和

橋段(新北市)
淡水河 新店溪

新北市新店區、中

和區、永和區
2.2 65.3 颱洪夾帶土石淤積 108/01~109/12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斷面，

需辦理災害復原疏濬工程，

以維河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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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工地密度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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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相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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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金額 備註

1 收入部分 33,771,348          

2 土石採取河川公地使用費 30,000,000          

3 支出部分(工程標) 2,936,038            

4 委託技術服務部分 8,536,877            

5 保全費用 7,437,143            

6 管理費(含空汙) 6,400,000            

7 淨收益 21,538,710-          

8 水利治理費 41,061,863          -191%(與淨收益比例)

106年度疏濬作業收支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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